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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
州办事处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
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9-85428069、0579-85429107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0571-85314759
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0571-865531637163432

2017年1月2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序号

ZJ-138

ZJ-139

ZJ-140

ZJ-143

ZJ-144

ZJ-145

ZJ-146

债权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借款人名称

舟山市畚金市场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舟山隆运石油有限公司

舟山隆发贸易有限公司

岱山县兴莱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升宇船舶技术有限公司

舟山普陀中顺置业有限公司

舟山上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8月31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X70626012332015007

X70626012332015008

X70626012332015016

X70626012332015029

X70712712332015039

X70627012332012058

70627012732013036

70627012732011036

担保合同编号（签订时间）

X7062609992015007-1、X7062609992015007-2、X7062609992015007-3、
X7062609250102015007

X7062609992014026-1、X7062609992014026、X7062609250102014026、
X7062609250102014026-3、X7062609250102014026-2、X7062609250102014026-5、
X7062609250102014026-4、X7062609250102014026-1

X7062609250102015029、X7062609992014037、X7062609992014037

X7071279992015068、X7071279992015067、X7071279992015069、X7071279992015070、
X7071279250102015026、X7071279250102015025、X7071279250102015028

2012年4月24日舟山市升宇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城关支行
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X706270999201205801、X706270999201205802、
X706270925010201107705、X706270925010201107708

706270999201303602、706270999201303601、7062709250102013036、706270925010201303601

7062709992014024、706270999201103604、706270999201103602、706270999201103601、
706270999201103603、7062709250102011036-1、7062709250102011036-2、
7062709250102011036-3

本金

7928592.06

8000000.00

11499953.90

18300000.00

9750000.00

9239811.03

82609688.58

140000000.00

欠息

360488.16

363614.26

179577.23

192696.51

292549.7

3168654.63

4087782.43

493666.92

担保人

舟山市定海乾泰材料复合厂、张爱琴、胡彭庆、舟山市定海乾泰复合材料
厂

张国平、张哲玮、舟山润兴房地产有限公司、诸葛杏芝、余荷叶、余亚女、
余本宣、张松娣

舟山润兴房地产有限公司、郑木土、张哲玮

叶龙平、方苏军、舟山市蓬莱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舟山市蓬莱水产有限公
司、金凯、石平岳

舟山市升宇石油销售有限公司、陈赛娟、张丹玲、郭庆、郭超

浙江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舟山市舟顺投资有限公司、舟山普陀中顺
置业有限公司

舟山上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舟山市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韩明
才、胡海鸥、扬州长城置业有限公司、朱庆棠

浙江盛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盛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于2017年1月20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江盛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盛道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浙江盛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贷款人垫付的应有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以上贷款本金、积欠利息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以“万元”为单

位，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
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浙江盛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浙江盛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五

号办公楼121室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

心七号办公楼2428室
浙江盛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25日

序号

1

2

3

4

贷款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

借款人

宁波晟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甬晨洛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慈溪市更新轴阀有限公司

宁波杰思罗电器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名称及编号

1210B20605、1210B20633、1210B20609、1210B20632、1210B20631、1210B20646、1210B20644

1324A10003、1224A10107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183号、（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182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210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202号、（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297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934号、（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951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950号、（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1054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1086号、（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1118号

本金（单位：元）

9,538,714.44

7,999,955.00

9,984,257.24

7,,700,000.00

17,999,330.32

利息（单位：元）

5,824,464.84

2,642,949.25

1,648,218.32

1,353,289.33

2,330,950.18

担保人名称

名扬华冠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陈丽清、李爱军、陈月标、冉福红

宁波市大力海运有限公司、浙江甬京林业有限公司、胡攸华、李莉、胡迪

慈溪市更生轴承有限公司、宁波嘉能进出口有限公司、慈溪市中港轴承有限公司、淮安
市嘉能轴承有限公司、罗志浩、王美芬

慈溪市胜山镇更佳轴承厂、慈溪明辉羽毛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展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王美芬、罗志浩

宁波紫藤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千住电器有限公司、黄飞、应利波

法院公告
2017年1月25日

（2016）浙0382民初6435号
干方飞、易洪婷、干彩青、干方迪：本院对原告乐清

市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干方飞、易洪婷、
干彩青、干方迪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6435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031号

黄小萍、林革：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成支行诉你们及蔡少华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4日上午09
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062号

黄海飞：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精实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及姚建良、陶海峰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4日上午09时
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609号

蒋成锋、郑蕾蕾、叶荣维：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华
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叶铮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8日上午09
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5274号

林云夫、陈美秀、林珈亦、阜阳敖仕服饰有限公司：
原告胡志宏诉你们与平阳县联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26 民初 527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5275号

林云夫、陈美秀、林珈亦、阜阳敖仕服饰有限公司：
原告叶香妹诉你们与平阳县联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26民初527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破13号之一

因温州格贝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尚未发现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
已于2016年12月30日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宣告其破产，并终结
破产程序。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40号

钱洪林、陈红根：本院受理原告王建生诉被告钱洪
林、陈红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钱红林归还借
款本金1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代理
费1500元；被告陈红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53号

陈红根：本院受理原告王建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
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2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及实
现债权的代理费2000元；诉讼费由你承担。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08号

姜美花：本院受理原告王建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
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2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及实
现债权的代理费1500元；诉讼费由你承担。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399号

湖州普乐微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
科技创业服务中心诉被告湖州普乐微电子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297号

朱佳丽、周利花：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国荣诉被告朱

佳丽、周利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
等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502民初52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17号

姚晟、陈芳：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分行与被告姚晟、陈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阳光司法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4楼第十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20号

姚晟、陈芳、姚鸿远、汪佩娟：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姚晟、陈芳、姚鸿远、
汪佩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阳光司法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
点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楼第十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93号

钟桂良、吴彩勤：本院受理原告贺惠忠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
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5月17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671号

施福林：本院受理原告欧阳梦金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
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简转普）、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
定于2017年5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772号

沈永明、范志莉：本院受理原告郑健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本案定于2017年5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751号

义乌市暖宇针织手套厂：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市南
浔澳泰毛纺原料加工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需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关
于互联网送达裁判文书的规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2日13：30在本院第二
法庭开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919号

李永康：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3民初2919号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
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921号

李永康：本院受理原告陈剑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3民初2921号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
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934号

沈红建：本院受理原告杨建波与被告沈红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503民初293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561号

童跃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第五营业部诉被告童跃军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7561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589号

徐文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婺城支行为与被告徐文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
民初55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3756号

郑朝钢、郑礼钢、吴凯林：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天宝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郑朝钢、郑礼钢、吴凯林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郑朝钢、郑礼钢、吴凯林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3757号

陈旭东、钟淑慧：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天宝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被告陈旭东、钟淑慧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被告陈旭东、钟淑慧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3760号

舒振华、饶永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天宝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被告舒振华、饶永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被告舒振华、饶永永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884号

胡宙纳：本院受理原告林旭君与被告胡宙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